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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
法人代表：徐飞飞
乙方：洛阳蓝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法人代表：姜明现
为了规范物业承接查验行为，加强前期物业管理活动的指导和监督，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民法典》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物业承接查验办法》,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南省物业承接查验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就 山水文苑            项目 物业承接查验签订本协议。

第一章 物业基本情况

物业类型：住宅
座落位置 ：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镇滨河北路与锦龙大桥交汇处 

占地面积：  49510.7   平方米 

建筑面积： 131736.15  平方米

第二章  查验的目的
查清本项目的物业资料、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在时点的状况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反映项目的物业资料、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现状和所存在的问题。提前发现，解决隐患，维护业主公共权益，提升房屋质量，厘清业主、开发建设单位及物业服务企业各自的责任，实现权利和义务的转移，有效避免物业管理中因责任不清而导致的纠纷，确保物业具备正常的使用功能。  

第三章  查验原则
遵循诚实信用、客观公正、权责分明以及保护业主共有财产的原则。

第四章   查验方法、程序
1、时点查验方法

对所查验的项目进行现场查验时应当综合应用核对、观察、使用、检测和试验等方法进，重点查验项目物业的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外观质量、使用功能和检测、试验数据。

2、时点查验程序

确定物业承接查验方案→核对有关图纸资料→签订物业承接查验协议→查验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→解决查验发现的问题→共同确认现场查验问题、解决方法及时限→整改查验→出具承接查验报告。
第五章  查验范围 
（一）共用部位：一般包括建筑物的基础、承重墙体、柱、梁、楼板、屋顶以及外墙、门厅、楼梯间、楼道、扶手、护栏、电梯井道、架空层及设备间等； 

（二）共用设备：一般包括电梯、水泵、水箱、避雷设施、消防设备、楼道灯、电视天线、变配电设备、给排水管线等； 

（三）共用设施：一般包括道路、绿地、人造景观、围墙、宣传栏、路灯、排水沟、污水井、化粪池、垃圾容器、机动车（非机动车）停车设施、休闲娱乐设施、消防设施、安防监控设施、人防设施、垃圾转运设施以及物业服务用房等。

(四）相关资料。
第六章  存在问题解决方法及其时限

房屋主体及公共设施的承接查验存在的问题，10个工作内由甲方进行整改，整改后进行复验。

公共配套设备设施的承接查验存在的问题，10个工作内由甲方进行整改，并进行复验。

资料移交存在缺失的部分，5个工作内由甲方进行补齐。

第七章  其它

现场查验应当形成书面记录。查验记录应当包括查验时间、项目名称、查验范围、查验方法、存在问题、修复情况以及查验结论等内容。 

物业承接查验费用支付方式及付款时间：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1.2 元的费用计算（ 131736.15平方米*1.2 元），固定含税总金额（大写）：壹拾伍万捌仟零捌拾叁元叁角捌分整（人民币小写：158083.38元），在进行承接查验初检后、由乙方给甲方开具河南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税率1%、承接查验复检前由甲方将款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。上述金额为含税价格，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壹拾伍万陆仟伍佰壹拾捌元贰角整（人民币小写：156518.2元），增值税率为1%，税款为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壹仟伍佰陆拾伍元壹角捌分整（人民币小写：1565.18元）。
乙方仅作为本次承接查验活动的公正委托方，不承担因后期使用功能、工程质量等相关瑕疵的任何责任（含因瑕疵造成的连带责任）。

本协议于   年   月  日签订，自签署时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

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